
关于做好高校后勤保障服务监督工作

提示函

各高等学校，厅直属中专学校：

近一年来，省教育厅厅长邮箱收到网友反映学校后勤保障

与服务方面投诉信件数量较往年大幅上升。据统计，自 2020 年

6 月至今年 5 月 20 日，共收到网友投诉 97 件。通过梳理分析，

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校园商超水果价格偏高、品种供应偏

少，商超消费商品供应竞争不充分；二是食堂饭菜价格、质量

等方面与学生需求存在差距，调价机制不透明，管控措施不到

位；三是食品安全存在隐患，排查不彻底，投诉受理机制不完

善，引发多起网络舆情；四是学校设施配套及生活居住环境等

方面不能满足学生需要，设备设施维护不及时，后勤服务质量

偏低，服务监督机制不顺畅；五是校园施工噪音、排污等存在

环境污染，引发周边居民不满等。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后勤管理工作，畅通师生诉求反映和回

应渠道，切实维护师生权益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能力，

现就做好高校后勤保障服务监督工作提示如下。

一、落实服务监督信息公示制度

1. 1.落实校园商超经营信息公示制度。校园商超经营单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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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市场监督部门的要求，依法亮证经营。对从事预包装食品

销售经营的商超，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食品安全信息公

示栏，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格式制作“XXXXX 监督管理局食品

安全信息公示”牌，公示内容包括：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、相关承诺、从业人员健康证、投诉举报电话（12315）、属

地执法部门日常监督管理人员等信息；对学校引进自助售货机

（含扶贫专柜）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比照上述要求在自助售货

机适当位置张贴公示经营单位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

息。与此同时，还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经营单位联系电

话及联系人、学校职能部门服务监管电话及联系人等信息。

2.落实食堂保障服务、食品安全等信息公示制度。学校食

堂要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高等学校学生食堂

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14〕532 号）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规

定，落实食堂经营主体信息公示和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，在

食堂就餐场所醒目位置分别制作“XXXX 公司 XXXXX 食堂经营信息

公示”和“XXXXX 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信息公示”牌。经营主体

信息公示内容包括：经营企业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食

堂从业人员健康证、食堂负责人及联系电话（是连锁经营企业

还公示总部监督服务电话及联系方式）等信息；食品安全信息

公示内容包括：该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证、食堂经营单位相关

承诺、投诉举报电话（12315）、执法部门日常监督管理人员等

信息；与此同时，还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学校职能部门

服务监管电话及联系人信息，以及食堂大宗食品原材料采购价

格等信息公示，并做好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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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落实校园物业服务监督信息公示制度。学校后勤部门要

加强学生公寓、洗浴、饮用水、水电供应等生活保障管理。学

生公寓服务及物业服务主体，要按照《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

服务规范》《高等学校物业服务规范》要求，设立客服中心，

建立信息公示、服务投诉受理等制度，加强服务沟通管理，做

好学生公寓、浴室、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场馆等公

共场所的设施设备维修、卫生保洁、秩序维护等服务监督信息

公示，要在客服中心、楼宇值班门厅、楼层洗手间或茶水间等

醒目位置公示提供物业服务的单位名称、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

话，以及学校职能部门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公示牌。

4.落实校园消费商品“明码标价”“一品一价”制度。校

园内提供餐饮、食品、生活用品、文娱等消费商品服务，要按

照《价格法》《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和《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《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

落实消费商品服务“明码标价”“一品一价”制度，做到质价

相符，让师生明白消费。

二、完善监管机制

认真落实各级政府及教育、市场监管、价格监管等主管部

门对消费商品服务的要求，对校园提供消费商品服务特别是提

供食品消费的，要做到“源头管控”“过程监管”“结果追溯”，

保证校园“食品安全零事故”；对涉及餐饮消费等食品安全方

面投诉，做到即时处置，确保投诉受理渠道畅通，结果满意；

加强校园在建工程施工管理，做到规范施工、文明施工；不断

完善监督机制，落实主体责任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338685-247337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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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善机制，畅通渠道。明确服务监管措施，畅通后勤保

障服务投诉受理平台。在校园门户网站、后勤职能部门网站等

公布服务投诉受理部门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；在校园

商超、学生食堂、学生公寓等场所醒目位置除按规定做好服务

主体服务监督联系方式公示外，还要公示学校后勤职能部门服

务监督联系方式；在学生食堂设立服务投诉受理站、意见薄等。

建立健全师生诉求反映和回应渠道，大力推进“互联网+服务监

督”，不断创新管理途径，及时受理服务投诉。

2. 强化服务，定期沟通。强化校园管理服务，努力为广大

学生提供更加便利、人性化服务，不断提升校园管理服务质量。

学校后勤部门要主动与学校学生工作部门、学生群团组织，及

学生辅导员、班主任等加强工作沟通，收集信息，改进工作。

3. 加强管理，做好宣传引导。按照省教育厅等六部门《关

于做好大中专学校学生食堂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

〔2020〕147 号）要求，加强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学生生活物

资保障供给和价格管理，规范价格形成机制，强化监控措施，

保证供应充足、价格合理；依托学校学生伙食（学生公寓）管

理委员会等组织，定期召开后勤保障工作分析会，通报情况、

听取意见建议，梳理问题，及时整改。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加

强高校校园管理服务宣传引导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21〕

108 号）要求，做好校园管理服务宣传引导工作，充分发挥学

生群团组织作用，积极引导学生参与伙食（公寓）等校园公共

事务管理；加强线下工作，及时回应关切。

三、加强评价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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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及学校后勤工作相关管

理制度等，建立学校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考核评价办法。加强校

园商超、餐饮、住宿等生活服务单位和物业服务单位运营管理，

督促其依法依规经营，规范提供服务；加强后勤服务单位（实

体）日常监管，落实“周查”“月评”“季考”，以及“学期

（年）综合考核”制度；依照合同约定、日常监管、服务投诉、

满意度调查以及行政执法查检督查等情况，兑现奖惩措施。

省教育厅已将学校后勤管理制度建设、后勤生活保障机制

等落实情况列入学校年度综合考核。请各学校针对提示函内容，

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，补齐短板，完善措施。

安徽省高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

2021 年 5 月 21 日


